
项目一  动车组列车餐饮经营 

  项目描述 

本项目主要介绍动车组列车餐饮经营应遵守的法律法规，动车组餐饮经营模式及营销方法，

动车组餐饮经营成本核算的相关知识。通过本项目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动车组餐饮经营的模式，

能够进行餐饮营销和餐饮销售成本核算。 

任务 1  动车组餐饮服务法律法规 

  能力目标 

能遵守高速铁路动车组餐饮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能保护旅客的合法权益。 

  知识目标 

掌握高速铁路动车组餐饮服务法律法规的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1993 年 10 月 31 日通过，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是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一）《消费者权益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消费者权益法》是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健康发展制定的一部法律。该法意在保护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和为生产、销售



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的权利义务。 

（二）《消费者权益法》的使用范围 

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这一概念是与经营者相

对应的。《消费者权益法》中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购买商品或

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不能以购买的物品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品作为判断是否为“生活消

费”的标准，判断是否为“生活消费”也不应考虑购买者的目的与动机。 

（三）《消费者权益法》的主要内容 

《消费者权益法》的主要内容共分七章五十三条，分别对本法制定的总原则、消费者的权利、

经营者的义务、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消费者组织、争议的解决、法律责任进行逐条、

详细制定。 

1.  经营者的义务 

（1）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经营者与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但双方的约定不

得违反法律法规。 

（2）经营者应当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意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3）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

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严

重的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

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 

（4）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当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经营者应当做出真实、

准确的答复。商店提供商品应当明码标价。 

（5）经营者应当标明商品的真实名称及标记。租赁他人柜台或者场地的经营者，应当标明租

赁物品的真实名称及标记。 

（6）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

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 

（7）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

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的除外。

经营者以广告方式、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的，应当保

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 

（8）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按照国家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

等其他责任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或者约定执行，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9）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

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

堂告示等含有前款以上内容的无效。 

（10）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

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 

2. 争议的解决 

（1）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 

① 与经营者协商解决。 

② 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③ 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 



④ 根据与经营者造成的仲裁协议提仲裁机构仲裁。 

⑤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销售者赔偿

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商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

和其他销售者追偿。 

消费者或者其他有关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

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

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 

（3）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因原有企业分立合

并的，可以向变更后的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企业要求赔偿。 

（4）使用他人营业执照的违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可

以向其要求赔偿，也可以向营业执照的持有人要求赔偿。 

（5）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后，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

出租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的举办者或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6）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

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的经

营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真实的名称和地址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



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的全面修订。1995 年 10 月 30 日，《食品卫生法》实施，食品生

产和经营秩序得到了进一步规范，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阜阳奶粉”事件，再次暴露了食

品卫生法的缺陷。产生这些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有关食品卫生安全制度和监管体制

不够完善。为了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需要对食品卫生制度加以补充、

完善，制定食品安全法。2004 年 7 月 21 日召开的国务院第四次常务会议和 2004 年 9 月 1 日国

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2004〕23 号），要求国务院法制

办抓紧组织修改食品卫生法。国务院法制办于 2004 年 7 月成立了由中央编办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食品卫生法修改领导小组，组织起草食品卫生法修订草案。此后，又相继出现

了“苏丹红事件”“毒大米事件”“瘦肉精事件”特别是 2008 年发生的“问题奶粉事件”震动了全世界。

针对出现的问题，国务院法制办收集研究了许多国家的食品卫生安全制度；多次召开论证会，邀

请有关专家对制度设计进行研究、论证；五年磨一剑，最终这部法律，由《食品卫生法》变成了

《食品安全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 2009 年

2 月 28 日通过，自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二）《食品安全法》的使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下列活动，应当遵守《食品安全法》。 

（1）食品生产和加工（简称食品生产），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简称食品经营）； 

（2）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 

（3）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简称

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 

（4）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5）对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安全管理。 

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简称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的规定。但是，制定有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公布食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应当

遵守《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三）《食品安全法》的主要内容 

《食品安全法》是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的，主要从总则、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检验、食品进出口、食品安全事故

处置、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方面进行详细、全面制定。 

（四）餐饮服务许可证 

餐饮服务许可证是中国餐饮行业的经营许可证。根据《食品安全法》，中国自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启用餐饮服务许可证，取代已沿用了几十年的食品卫生许可证。 

《食品安全法》确立了中国的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卫生、农业、质检、工商和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分别负责对食品生产环节、食品流通环节和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管。根据这部

法律，自 2009 年 6 月 1 日起，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取代卫生监督部门，对餐饮服务环节进行监

管，并用餐饮服务许可证取代食品卫生许可证。 

为做好换发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工作，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自 2009 年 6

月 1 日起，对餐饮服务经营者申请新发、变更、延续、补发许可证的，各级餐饮服务监管部门应

当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核发餐饮服务许可证。 

同时明确，餐饮服务经营者在 2009 年 6 月 1 日前已经取得食品卫生许可证的，该许可证在

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有效期届满，按有关规定换发餐饮服务许可证。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指出，餐饮服务许可按餐饮服务经营者的业态和规模实施分类管理。各

级餐饮服务监管部门要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和本地餐饮服务监管的有关规定，依法加强本辖

区餐饮服务许可工作，严格按照规定的式样、内容印制和核发餐饮服务许可证，做到餐饮服务许

可工作有序开展、依法公正。 



三、《QS 市场准入制度》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使用企业食品生

产许可证标志有关事项的公告》（总局 2010 年第 34 号公告），企

业 食 品 生 产 许 可 证 标 志 以 “ 企 业 食 品 生 产 许 可 ” 的 拼 音

“Qiyeshipin Shengchanxuke”的缩写“QS”表示，并标注“生产许

可”中文字样，如图 1-1-1 所示。与原有的英文缩写 QS（Quality Safety 质量安全）表达意思有所不

同。 

（一）《QS 市场准入制度》的主要内容 

《QS 市场准入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制度简介、QS 申请办理流程、食品质量安

全市场准入制度、食品生产许可制度、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必备条件、食品加工企业在生产过程

中的禁止行为、生产召回制度等。 

（二）食品生产许可证制度 

食品生产许可证是工业产品许可证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由国家

主管食品生产领域质量监督工作的行政部门制定并实施的一项旨在控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生产

条件的监控制度。该制度规定：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必须具备保证产品

质量安全的基本生产条件，按规定程序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方可从事食品生产。没有取得

《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得生产食品，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销售无证食品。 

（三）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含义 

所谓市场准入，一般是指货物、劳务与资本进入市场的程度的许可。对于产品的市场准入，

一般的理解是，市场的主体（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和客体（产品）进入市场的程度的许可。

那么，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就是，为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只有具备规定条件的生产者才

 

图 1-1-1  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标志 



允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具备规定条件的食品才允许生产销售的监督制度。因此，实行食品质量

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项行政许可制度。 

（四）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内容 

（1）对食品生产企业实施生产许可证制度。对于具备基本生产条件、能够保证食品质量安

全的企业，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准予生产获证范围内的产品；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的企业不准生产食品。这就从生产条件上保证了企业能生产出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产品。 

（2）对企业生产的食品实施强制检验制度。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食品不准出厂销售。对

于不具备自检条件的生产企业强令实行委托检验，这项规定适合我国企业现有的生产条件和管

理水平，能有效地把住产品出厂安全质量关。 

（3）对实施食品生产许可制度的产品实行准入标志制度。对检验合格的食品要加印（贴）市

场准入标志 QS 标志，没有加贴 QS 标志的食品不准进入市场销售。这样做，便于广大消费者识

别和监督，便于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监督检查，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生产企业提高对食品质量安全

的责任。 

（五）基于国家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食品分类 

以下是纳入国家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食品，共 28 大类。 

（1）粮食加工品：小麦粉、大米、挂面、其他粮食加工品[谷物加工品（分装）、谷物碾磨加

工品（分装）、谷物粉类制成品]。 

（2）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食用植物油、食用油脂制品[食用氢化油、人造奶油（人造黄

油）、起酥油、代可可脂]、食用动物油脂（猪油、牛油、羊油）。 

（3）调味品：酱油、食醋、味精、鸡精调味料、酱类、调味料产品。 

（4）肉制品：肉制品（腊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熏烧烤肉制品、熏煮香肠火腿制品、发酵肉

制品）。 



（5）乳制品：乳制品[液体乳（巴氏杀菌乳、高温杀菌乳、灭菌乳、酸乳）、乳粉（全脂乳粉、

脱脂乳粉、全脂加糖乳粉、调味乳粉、特殊配方乳粉、牛初乳粉）、其他乳制品（炼乳、奶油、

干酪、固态成型产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湿法工艺、干法工艺）。 

（6）饮料：饮料[瓶（桶）装饮用水类（饮用天然矿泉水、饮用纯净水、其他饮用水）、碳酸

饮料（汽水）类、茶饮料类、果汁及蔬菜汁类、蛋白饮料类、固体饮料类、其他饮料类]。 

（7）方便食品：方便食品（方便面、其他方便食品）。 

（8）饼干：饼干。 

（9）罐头：罐头（畜禽水产罐头、果蔬罐头、其他罐头）。 

（10）冷冻饮品：冷冻饮品（冰淇淋、雪糕、雪泥、冰棍、食用冰、甜味冰）。 

（11）速冻食品：速冻食品[速冻面米食品（生制品、熟制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

速冻果蔬制品、速冻其他类制品）]。 

（12）薯类和膨化食品：膨化食品、薯类食品。 

（13）糖果制品（含巧克力及制品）：糖果制品（糖果、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果冻。 

（14）茶叶及相关制品：茶叶（茶叶、边销茶）、含茶制品和代用茶。 

（15）酒类：白酒、葡萄酒及果酒、啤酒、黄酒、其他酒。 

（16）蔬菜制品：酱腌菜、蔬菜干制品（自然干制蔬菜、热风干燥蔬菜、冷冻干燥蔬菜、蔬

菜脆片、蔬菜粉及制品）、食用菌制品（干制食用菌、腌渍食用菌）、其他蔬菜制品。 

（17）水果制品：蜜饯、水果制品（水果干制品、果酱）。 

（18）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烘炒类、油炸类、其他类）。 

（19）蛋制品：蛋制品（再制蛋类、干蛋类、冰蛋类、其他类）。 

（20）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可可制品、焙炒咖啡。 

（21）食糖：糖（白砂糖、绵白糖、赤砂糖、冰糖、方糖、冰片糖等）。 



（22）水产制品：水产加工品[干制水产品、盐渍水产品、鱼糜制品（即食类、非即食类）]、其他

水产加工品（水产调味品、水生动物油脂及制品、风味鱼制品、生食水产品、水产深加工品）。 

（23）淀粉及淀粉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淀粉糖（葡萄糖、饴糖、麦芽糖、异构化糖等）。 

（24）糕点：糕点（烘烤类糕点、油炸类糕点、蒸煮类糕点、熟粉类糕点、月饼）。 

（25）豆制品：豆制品（发酵性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其他豆制品。 

（26）蜂产品：蜂产品[蜂蜜、蜂王浆（含蜂王浆冻干品）、蜂花粉、蜂产品制品]。 

（27）特殊膳食食品：婴幼儿及其他配方谷粉（婴幼儿配方谷粉、其他配方谷粉）。 

（28）其他食品。 

四、《ISO9000 国际质量认证体系》 

（一）《ISO9000 国际质量认证体系》概述 

ISO9000 族标准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ISO 成立于 1946 年，总部设在日内瓦，其

成员国有 100 多个国家。ISO 下设 200 多个技术委员会（TC），专门从事国际标准的制定和推广

工作。 

在英国标准 BS5750，加拿大标准 Z299 和其他一些国防及核工业标准的基础上，ISO 专门

从事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的技术委员会 TC176（ISO/TC176）于 1979 年开始着手制定 ISO9000

族标准，并于 1987 年正式发布。ISO9000 族标准在 1994 年进行了第一次技术性修订换版，目前

普遍使用的标准就是 ISO9000：1994 版。 

（二）《ISO9000 国际质量认证体系》的实施目的 

任何组织都需要管理，当管理与质量有关时，则为质量管理。质量管理是在质量方面指挥和

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通常包括制定质量方针、目标以及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

改进等活动。实现质量管理的方针目标，有效地开展各项质量管理活动，必须建立相应的管理体



系，这个体系就叫质量管理体系。它可以有效促进产品质量改进。ISO9000 是国际上通用的质量

管理体系。存在以下优点： 

1. 强化品质管理，提高企业效益 

负责 ISO9000 品质体系认证的认证机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机构认可的权威机构，对企业品

质体系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这样，对于企业内部来说，可按照经过严格审核的国际标准化的品

质体系进行品质管理，真正达到法治化、科学化的要求，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合格率，迅

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企业外部来说，当顾客得知供方按照国际标准实行管理，

拿到了 ISO9000 品质体系认证证书，并且有认证机构的严格审核和定期监督，就可以确信该企

业能够稳定地提供合格产品或服务，从而放心地与企业订立供销合同，扩大了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2. 获得了国际贸易绿卡——“通行证” 

许多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设置了种种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其中非

关税壁垒主要是技术壁垒，技术壁垒中，又主要是产品品质认证和 ISO9000 品质体系认证的壁

垒。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内，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排除了关税壁垒，只能设置技术壁垒，所

以，获得认证是消除贸易壁垒的主要途径。我国“入世”以后，失去了区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

严格界限，所有贸易都有可能遭遇上述技术壁垒，应该引起企业界的高度重视，及早防范。 

3. 节省了第二方审核的精力和费用 

在现代贸易实践中，第二方审核早就成为惯例，但在实践中人们又逐渐发现其存在很大的弊

端：一个组织通常要为许多顾客供货，第二方审核无疑会给组织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顾

客也需支付相当的费用，同时还要考虑派出或雇佣人员的经验和水平问题，否则，花了费用也达

不到预期的目的。 

唯有 ISO9000 认证可以排除这样的弊端。因为作为第一方申请了第二方的 ISO9000 认证并



获得了认证证书以后，众多第二方就不必要再对第一方进行审核，这样，不管是对第一方还是对

第二方都可以节省很多精力或费用。还有，如果企业在获得了 ISO9000 认证之后，再申请 UL、

CE 等产品品质认证，还可以免除认证机构对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重复认证的开支。 

4. 在产品品质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国际贸易竞争的手段主要是价格竞争和品质竞争。低价销售的方法不仅使利润锐减，如果构

成倾销，还会受到贸易制裁，所以，价格竞争的手段越来越不可取。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品质

竞争已成为国际贸易竞争的主要手段，不少国家把提高进口商品的品质要求作为限入奖出的贸

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措施。实行 ISO9000 国际标准化的品质管理，可以稳定地提高本国产品品质，

使企业在产品品质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五、《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概述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于 2010 年 2 月 8 日经卫生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1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为加强餐饮服务监督管理，保障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根据《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制定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应

当依照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要求从事餐饮服务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

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任。 

（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餐饮服务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遵守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基本原则、餐饮服务基本要求、

食品安全事故处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对从事餐饮服务人员，要多开展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知识学习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工作，增强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意识，提高消费

者自我保护能力，鼓励开展技术服务工作，促进餐饮服务提供者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六、《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 

（一）《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概述 

为规范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行为，依据《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实施条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在认真总结《餐饮业食品索证管理规定》（卫监

督发〔2007〕274 号）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餐饮服务食品采购

索证索票管理规定》，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二）《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的适用范围 

餐饮服务提供者采购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应当遵守《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

索票管理规定》。 

（三）《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的主要内容 

（1）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并落实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

查验和采购记录制度，保障食品安全。 

（2）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采购没有相关许可证、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动物产品检

疫合格证明等证明材料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 

（3）餐饮服务提供者采购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应当到证照齐全的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或批发市场采购，并应当索取、留存有供货方盖章（或签字）的购物凭证。购物凭证应当

包括供货方名称、产品名称、产品数量、送货或购买日期等内容。长期定点采购的，餐饮服务提



供者应当与供应商签订包括保证食品安全内容的采购供应合同。 

（4）从生产加工单位或生产基地直接采购时，应当查验、索取并留存加盖有供货方公章的许

可证、营业执照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复印件；留存盖有供货方公章（或签字）的每笔购物凭证或

每笔送货单。 

（5）从流通经营单位（商场、超市、批发零售市场等）批量或长期采购时，应当查验并留存

加盖有公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许可证等复印件；留存盖有供货方公章（或签字）的每笔购物

凭证或每笔送货单。 

（6）从流通经营单位（商场、超市、批发零售市场等）少量或临时采购时，应当确认其是否

有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许可证，留存盖有供货方公章（或签字）的每笔购物凭证或每笔送货单。 

（7）从农贸市场采购的，应当索取并留存市场管理部门或经营户出具的加盖公章（或签字）

的购物凭证；从个体工商户采购的，应当查验并留存供应者盖章（或签字）的许可证、营业执照

或复印件、购物凭证和每笔供应清单。 

（8）从食品流通经营单位（商场、超市、批发零售市场等）和农贸市场采购畜禽肉类的，应

当查验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原件；从屠宰企业直接采购的，应当索取并留存供货方盖章（或签

字）的许可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原件。 

（9）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可以由餐饮服务企业总部统一查验、索取并留存供货方盖章

（或签字）的许可证、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建立采购记录；各门店应当建立并留存日

常采购记录；门店自行采购的产品，应当严格落实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采购记录制度。 

（10）购乳制品的，应当查验、索取并留存供货方盖章（或签字）的许可证、营业执照、产

品合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11）批量采购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应当索取口岸进口食品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与所

购食品、食品添加剂相同批次的食品检验合格证明的复印件。 



（12）采购集中消毒企业供应的餐饮具的，应当查验、索取并留存集中消毒企业盖章（或签

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的批次出厂检验报告（或复印件）。 

（13）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采购入库前，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查验所购产品外

包装、包装标识是否符合规定，与购物凭证是否相符，并建立采购记录。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建

立电子记录。 

采购记录应当如实记录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保质期、供应单位名称及联系

方式、进货日期等。 

（14）从固定供应基地或供应商采购的，应当留存每笔供应清单，前款信息齐全的，可不再

重新登记记录。 

（15）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产品类别或供应商、进货时间顺序整理、妥善保管索取的相关

证照、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和进货记录，不得涂改、伪造，其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七、《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为了加强对食品标识的监督管理，规范食品标识的标注，防止质量欺诈，保护企业和消费者

合法权益，根据《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

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含分装）、销售的食品的标识标注和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食品标识是指粘贴、印刷、标记在食品或者其包装上，用以表示食品名称、质量

等级、商品量、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等相关信息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以

及其他说明的总称。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在其职权范围内负责组织全国食品标

识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品标



识的监督管理工作。 

（一）食品标识的标注内容 

（1）食品或者其包装上应当附加标识，但是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不附加标识的食品除

外。 

食品标识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通俗易懂、科学合法。 

（2）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名称。 

食品名称应当表明食品的真实属性，并符合下列要求： 

①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食品名称有规定的，应当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名称； 

②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食品名称没有规定的，应当使用不会引起消费者误解和混淆的常

用名称或者俗名； 

③ 标注“新创名称”“奇特名称”“音译名称”“牌号名称”“地区俚语名称”或者“商标名称”等易使

人误解食品属性的名称时，应当在所示名称的邻近部位使用同一字号标注本条①、②项规定的一

个名称或者分类（类属）名称； 

④ 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食品通过物理混合而成且外观均匀一致难以相互分离的食品，其名

称应当反映该食品的混合属性和分类（类属）名称； 

⑤ 以动、植物食物为原料，采用特定的加工工艺制作，用以模仿其他生物的个体、器官、

组织等特征的食品，应当在名称前冠以“人造”“仿”或者“素”等字样，并标注该食品真实属性的分类

（类属）名称。 

（3）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的产地。 

食品产地应当按照行政区划标注到地市级地域。 

（4）食品标识应当标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生产者名称和地址应当是依法登记注册、能够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的生产者的名称、地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下列规定相应予以标注： 

① 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或者其子公司，应当标注各自的名称和地址； 

② 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分公司或者公司的生产基地，应当标注公司和分公司

或者生产基地的名称、地址，或者仅标注公司的名称、地址； 

③ 受委托生产加工食品且不负责对外销售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对于实施

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委托企业具有其委托加工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

称、地址和被委托企业的名称，或者仅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④ 分装食品应当标注分装者的名称及地址，并注明分装字样。 

（5）食品标识应当清晰地标注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并按照有关规定要求标注贮存条件。 

乙醇含量 10%以上（含 10%）的饮料酒、食醋、食用盐、固态食糖类，可以免除标注保质

期。日期的标注方法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规定或者采用“年、月、日”表示。 

（6）定量包装食品标识应当标注净含量，并按照有关规定要求标注规格。对含有固、液两种

物质的食品，除标示净含量外，还应当标示沥干物（固形物）的含量。 

净含量应当与食品名称排在食品包装的同一展示版面。净含量的标注应当符合《定量包装商

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7）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的成分或者配料清单。 

配料清单中各种配料应当按照生产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进行标注，具体标注方法

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在食品中直接使用甜味剂、防腐剂、着色剂的，应当在配料清单食品添加剂项下标注具体名

称；使用其他食品添加剂的，可以标注具体名称、种类或者代码。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使用

量应当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其标识还应当标注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量。 



（8）食品标识应当标注企业所执行的产品标准代号。 

（9）食品执行的标准明确要求标注食品的质量等级、加工工艺的，应当相应地予以标明。 

（10）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及 QS 标志。 

委托生产加工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委托企业具有其委托加工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可

以标注委托企业或者被委托企业的生产许可证编号。 

（11）混装非食用产品易造成误食，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应当在其标识上标注

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 

（12）食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在其标识上标注中文说明： 

（1）医学临床证明对特殊群体易造成危害的； 

（2）经过电离辐射或者电离能量处理过的； 

（3）属于转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转基因原料的； 

（4）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等规定，应当标注其他中文说明的。 

（13）食品在其名称或者说明中标注“营养”“强化”字样的，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有关规定，标注

该食品的营养素和热量，并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定量标示。 

（14）食品标识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① 明示或者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作用的； 

② 非保健食品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作用的； 

③ 以欺骗或者误导的方式描述或者介绍食品的； 

④ 附加的产品说明无法证实其依据的； 

⑤ 文字或者图案不尊重民族习俗，带有歧视性描述的； 

⑥ 使用国旗、国徽或者人民币等进行标注的； 

⑦ 其他法律、法规和标准禁止标注的内容。 



（15）禁止下列食品标识违法行为： 

① 伪造或者虚假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② 伪造食品产地，伪造或者冒用其他生产者的名称、地址； 

③ 伪造、冒用、变造生产许可证标志及编号； 

④ 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二）食品标识的标注形式 

（1）食品标识不得与食品或者其包装分离。 

（2）食品标识应当直接标注在最小销售单元的食品或者其包装上。 

（3）在一个销售单元的包装中含有不同品种、多个独立包装的食品，每件独立包装的食品标

识应当按照本规定进行标注。 

透过销售单元的外包装，不能清晰地识别各独立包装食品的所有或者部分强制标注内容的，

应当在销售单元的外包装上分别予以标注，但外包装易于开启识别的除外；能够清晰地识别各独

立包装食品的所有或者部分强制标注内容的，可以不在外包装上重复标注相应内容。 

（4）食品标识应当清晰醒目，标识的背景和底色应当采用对比色，使消费者易于辨认、识读。 

（5）食品标识所用文字应当为规范的中文，但注册商标除外。 

食品标识可以同时使用汉语拼音或者少数民族文字，也可以同时使用外文，但应当与中文有

对应关系，所用外文不得大于相应的中文，但注册商标除外。 

（6）食品或者其包装最大表面面积大于 20cm2 时，食品标识中强制标注内容的文字、符号、

数字的高度不得小于 1.8mm。 

食品或者其包装最大表面面积小于 10cm2 时，其标识可以仅标注食品名称、生产者名称和地

址、净含量以及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标注的，依照其规定。 

八、《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铁路运营食品经营指铁路站车和铁路运营站段范围内的餐饮服务、食品流通、食品运输等活

动，涉及的铁路运营食品经营活动包括国家、地方和合资铁路，以及铁路专用线、专用铁路、临

管线和铁路多种经营企业。铁路站车范围指铁路车站主体站房前风雨棚以内、候车室、站台等站

内区域和铁路客货运列车。 

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加强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管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

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铁

道部制定《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铁路餐车使用餐料

应当保持清洁，即时加工，隔餐食品必须冷藏；站车内供应的自制食品应当实行检测备案制度。 

根据《办法》，国家实行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统一综合监督制度。国务院卫生行政、工商行政

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铁路主管部门共同建立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监督协调机制，具体

工作由铁路食品安全监督机构承担。 

《办法》规定，铁路运营中的食品流通、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经铁路食品安全监督机构许

可后，凭许可文件证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办法》对铁路餐车使用餐料、配送食品安全、食品运输车辆及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工

作提出了要求。铁路运营中的食品经营者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铁路运营安全管理要求，

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得从事禁止生产经营食品的经营活动。铁路餐车使用餐料应当保持清

洁，即时加工，隔餐食品必须冷藏。站车内供应的自制食品应当实行检测备案制度。专供旅客列

车的配送食品应当符合保质时间和温度控制等食品安全要求。食品运输车辆应当安全无害，保持

清洁，标有清洗合格标识，防止食品污染。禁止承运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禁止食品与有

毒有害物品混放、混装、混运。食品运输经营者发现可能受污染的食品，应当及时采取控制措施，

并及时报告铁路食品安全监督机构。 

《办法》要求，铁路运营中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定期检查各项食



品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应当立即封存导致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

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及用具、设备设施，在两小时内向铁路食品安全监督机构报告并按照要求

采取控制措施，配合事故调查处理，提供相关资料和样品。 

《办法》规定，铁路食品安全监督机构按照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有关标

准、要求、规范对铁路运营中的食品流通、餐饮服务等进行许可和监管，对铁路运营中的食品经

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办法》还规定，铁路食品安全监督机构应当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做好食品安全事

故的应急处置工作。铁路食品安全监督机构在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接到有关

食品安全事故的举报、报告，应当立即核实情况，经初步核实为食品安全事故的，要及时作出反

应，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依法处置。 

 


